
第二部分 建筑篇 

第 0.0.1 条 建设工程设计应根据经批准的规划设计条件（包括《建设用地选址意见书》《建

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及相关的各层次规划、城市设计等）进行，

并遵循适用、经济、美观的原则，符合安全、卫生、环保等要求。本部分内容为通用标准，

规划设计条件中约定的内容与本部分不一致的，按规划设计条件的要求执行。 

 

第一章 总平面图规划设计 

第 1.0.1 条 总平面图（修建性详细规划）规划设计，指对用地内的建筑布局、道路、竖向及

绿化等要素进行的综合性设计。总平面图规划设计应依据建设项目的使用功能要求和规划设

计条件，遵守有关法规、规范，合理组织与安排场地中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 建筑退线 

第 1.1.1 条 建筑退线距离指建筑物外墙与用地红线间的最小距离，除特别说明外，建筑退线

距离应计算至建筑物主体外墙，凸（飘）窗、开放式阳台、附墙柱等突出外墙的附属设施不

计算入内。 

第 1.1.2 条 建筑退线距离应满足消防、日照、地下管线、交通安全、防灾、防汛、公路及市

政道路、绿化和工程施工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 

第 1.1.3 条 除轨道相关设施、建筑连接体（天桥、架空走廊、过街楼）、基地内连接城市的

隧道、管线、管沟、管廊等市政公共设施外，建筑物及附属设施不得突出道路红线或用地红

线建造。 

第 1.1.4 条 除骑楼、建筑物首层入口的台阶、坡道以及第 1.1.3 条规定的设施外，建筑（构）

物的主体不得突出建筑红线建造。 

第 1.1.5 条 建筑物的退线距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当建筑物与建筑基地毗邻时，其主体及附属设施[雨棚、凸（飘）窗、阳台、空调板等]

退线距离不应小于 5 米； 

（二）当建筑物与非建筑基地（绿地、广场、非河道水域等）毗邻时，建筑退线距离不应小

于 2 米；其中，在此方向开设营业门面的商铺，退线距离不应小于 5 米；建筑基地上空 4 米

及以上部分允许突出建筑红线，但突出深度不应大于 2 米，且突出部分外边缘的退线距离不

应小于 2 米；当建筑物与公路、地面或架空敷设的轨道、电力、燃气、热力等市政廊道毗邻

时，建筑物及其上空不允许突出相应建筑控制区。 

第 1.1.6 条 高层建筑物的退线距离，除满足第 1.1.5 条规定外，应同时符合下列规定。 

（一）当高层建筑物与建筑基地毗邻时，建筑退线距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建筑物在用地红线

上的投影长度 

建筑物退线距离的要求 

（1）本用地或相邻用地为居

住、中小学及幼儿园、医院、

社会福利等对日照有特殊要

求的建设用地时 

（2）本用地且相邻用地为商业、

办公、科研、工业、仓储等对日照

没有特殊要求的建设用地时 

住宅建筑＞35 米， 

其他建筑＞40 米 
≥0.25H，且≥8米 

≥6.5 米 
住宅建筑≤35米， 

其他建筑≤40米 
≥0.125H，且≥8米 



 

注：D 为建筑物退线距离、H 为建筑高度（建筑高度大于 100 米时，均按照 H=100 米取值） 

 

（二）当与城市道路（包括隔着宽度不大于 15 米的非建筑基地）毗邻时，建筑退线距离应

符合下列规定： 

建筑物在道路红线上

的投影长度 

建筑物与道路中心线距离的要求 

（1）本用地或道路对

面用地为居住、中小

学及幼儿园、医院、社

会福利等对日照有特

殊要求的建设用地时

[不包括第（3）类情况] 

（2）本用地且道路对面

用地为商业、办公、科

研、工业、仓储等对日照

没有特殊要求的建设用

地时 

 

（3）道路对面用

地为绿地、广场、

水域等非建筑基

地时 

住宅建筑＞35 米，其

他建筑＞40 米 
≥0.25H 

- - 
住宅建筑≤35米，其

他建筑≤40米 
≥0.125H 

 

注：D 为建筑物退线距离、H 为建筑高度（建筑高度大于 100 米时，均按照 H=100 米取值） 

（三）当与宽度大于 15 米的非建筑基地（绿地、广场、非河道水域等）毗邻时，建筑退线

距离不应小于 5 米； 

（四）当位于轨道站场 TOD 地区时，轨道站场 TOD 专项规划另有规定的，按其执行。 

第 1.1.7 条 位于宽度 36 米及以下城市道路两旁，用地红线与城市道路红线之间的最大距离

小于等于 3 米的建设项目，鼓励其沿街商业建筑采用骑楼形式建设。骑楼的建筑设计应符合

下列规定。 



（一）骑楼应在沿街方向直接沿用地红线布置，但基础和地上任何部件均不能超出用地红线； 

（二）骑楼在建筑红线外的区域，其建筑高度不应大于 18 米；且此区域内不得设置地下室； 

（三）骑楼底层的开放公共空间应符合以下要求：层高不应小于 6 米，净宽不应小于 3 米且

不应大于 5 米，净空范围内无突出的门、窗、招牌、台阶等；沿街侧可按需设置宽度不超过

0.8 米的结构柱，垂直空间范围内无任何形式的结构连梁或连板；地坪标高应与其周边的城

市人行道地面一致；无人行道时应高出道路边界处 10-20 厘米，并应有防撞和安全措施； 

（四）骑楼的建设不得影响市政管线的布设；不允许突出公路、地面或架空敷设的轨道、电

力、燃气、热力等市政廊道的相应建筑控制区。 

第 1.1.8 条 在电力线路保护区范围内不得新建建（构）筑物、活动场地或设置停车场。在特

殊情况下，建筑物与各级电压的架空电力线路的距离，需满足导线在最大计算弧垂及最大计

算风偏下的安全距离，具体要求由自然资源部门会同电力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审核确定。 

 

第二节 建筑间距 

第 1.2.1 条 建筑间距除必须符合日照、采光、通风、消防、防灾、管线埋设、文物保护和视

觉卫生等方面的要求外，应符合本节的规定。其中，住宅、幼儿园、托儿所生活用房、学校

教学楼和医院病房楼、休（疗）养院住宿楼等建筑物及其与相邻建筑的间距，应符合相应专

项建筑国家规范和标准。 

第 1.2.2 条 高层建筑物的建筑间距不应小于 13 米。 

第 1.2.3 条 幼儿园、托儿所生活用房，其建筑外墙及其正投影外轮廓线与甲类火灾危险性场

所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50 米，与乙类火灾危险性场所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宜小于 50 米。 

第 1.2.4 条 学校教学楼各类教室的外窗与相对的教学用房或室外运动场地边缘间的距离不

应小于 25 米。 

第 1.2.5 条 建筑基地内配建的独立式公共厕所外墙与相邻建筑物的建筑间距应不小于 5 米，

周围应设置宽度不小于 3 米的绿化隔离带。 

第 1.2.6 条 建筑基地内配建的生活垃圾收集点（站），宜独立建设，其用地边界与相邻建筑

物的建筑间距不应小于 8 米，此间距范围内应设置宽度不小于 3 米的绿化隔离带。当受客

观条件限制，生活垃圾收集站确需与其他功能建筑合建时，生活垃圾收集站开口部位与本栋

建筑内其他人员常驻房间的开口部位（门、窗户等）的水平方向间距不应小于 8 米。 

第 1.2.7 条 有爆炸、有害气体、烟、雾、粉尘、辐射等危险的建筑物，其建筑间距（防护距

离）应符合相关规范及行业规定要求。 

 

第三节 竖向设计 

第 1.3.1 条 建筑基地的场地竖向设计应有利于建筑布置及城市空间环境的规划和设计。建

筑基地设计高程应符合城市规划确定的控制标高，对起控制作用的坐标及高程不得任意改

动。 

第 1.3.2 条 符合建筑室外自然地坪排水及城市防洪、排涝的要求，且不得妨碍相邻各方的排

水；符合城市道路、广场、各项市政工程管线敷设高程以及绿化覆土深度要求。 

第 1.3.3 条 在满足各项建筑功能要求的条件下，宜避免高填、深挖，减少对原有自然地貌的

人为影响。 

第 1.3.4 条  建筑基地与其他建筑基地相邻处，场地设计标高应与相邻建筑基地保持统一和

协调。地形条件允许的，应与相邻建筑基地的场地设计标高持平。存在高差时，宜在用地红

线范围内采用坡度不大于 30 度的绿化护坡对高差进行处理；确需采用挡土墙处理高差的，

挡土墙不得超出建筑红线设置。 

第 1.3.5 条 建筑基地与城市道路、广场相邻处，场地设计标高应与相邻人行道、广场的规划



标高持平；城市道路暂未实施的，人行道规划标高按城市道路中心线规划标高+0.15 米计算。

存在高差时，宜在用地红线范围内采用坡度不大于 30 度的绿化护坡对高差进行处理；确需

采用挡土墙处理高差的，挡土墙不得超出建筑红线设置，挡土墙应进行绿化或景观处理。 

第 1.3.6 条 高度大于 2 米的挡土墙和护坡，其上缘与建筑物之间的水平净距不应小于 3 米，

下缘与建筑物之间的水平净距不应小于 2 米。高度大于 3 米的挡土墙与建筑物的水平净距

还应满足日照标准要求。 

 

第四节 交通组织 

第 1.4.1 条 建筑基地应与城市道路相邻接，否则应设置连接道路，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当建筑基地内总建筑面积小于或等于 3000 平方米时，其连接道路的宽度不应小于 4

米。当建筑基地内总建筑面积大于 3000 平方米，且只有一条连接道路时，其宽度不应小于

7 米，当有两条或两条以上连接道路时，单条连接道路宽度不应小于 4 米； 

（二）居住街坊（300-1000 户）及以上级别居住区内主要道路至少应有两个机动车出入口

连接城市道路； 

（三）大型、特大型交通、文化、体育、娱乐、商业等人员密集的建筑基地，包括公交首末

站及公交枢纽站、医院、中型及以上的展览建筑、单栋建筑面积超过 15000 平米的大中型商

业建筑、体育场馆、文化馆等，其建筑基地的出入口不应小于 2 个，且不宜设置在同一条城

市道路上； 

（四）连接道路原则上不应经过其他建筑基地； 

（五）穿越广场、绿地、林地或跨越水域的连接道路，宽度不应大于 6 米。跨越水域的连接

道路，其建设方案应经有管辖权的水利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第 1.4.2 条 建筑基地机动车出入口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与城市道路交叉口的距离应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则的规定； 

（二）距人行横道、人行天桥、人行通道（包括引道、引桥）的最近边缘线不应小于 5 米； 

（三）距地铁出入口、公共交通站台边缘不应小于 15 米； 

（四）距公园、学校及有儿童、老年人、残疾人使用建筑的出入口最近边缘不应小于 20 米； 

（五）因特殊情况，机动车出入口确实无法满足上述要求的，需开展交通专项研究，并经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准。 

第 1.4.3 条 少于 50 个停车位的停车场（库），可设一个出入口，宜采用双车道；50 至 300

个停车位的停车场（库），至少应设两个出入口；大于 300 个停车位的停车场（库），出口和

入口应分开设置，两个出入口之间的距离应大于 20 米；大于 1000 个停车位的停车场（库），

至少应设三个出入口。 

第 1.4.4 条 中小学及幼儿园配套的地下车库，当出入口直接连接基地外城市道路时，其缓冲

段长度不应小于 20 米。其他建筑物地下车库，当出入口直接连接基地外城市道路时，其缓

冲段长度不应小于 7.5 米，其中有大量人流、车流集散的公共建筑不宜小于 15 米。 

第 1.4.5 条 建筑基地配建的室外机动车停车位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室外机动车停车位及其交通道不宜直接临城市道路布置，应优先设置于建筑物背面或

侧面；当因地形限制确需直接临城市道路布置时，室外机动车停车位及其交通道不应超出建

筑红线，并应在建筑红线外进行绿化景观遮挡。详见下图： 



 
（二）室外机动车停车位及其交通道与临街商铺之间应保留最小宽度不小于 3 米的室外露

天行人步行通道； 

（三）室外机动车停车位宜采用生态式停车设计； 

（四）地面机械停车设施不宜直接临城市道路布置，应优先设置于建筑物背面或侧面；其与

相邻建筑物的间距，参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标准执行。 

 

第五节 绿地设计 

第 1.5.1 条 新建各级居住区应配套规划建设公共绿地，并应集中设置具有一定规模，且能开

展休闲、体育活动的居住区公园；居住区公园中应设置 10%-15%的体育活动场地。公共绿地

控制指标应符合下表的要求。 

类别 

人均公共绿

地面积 

（ 平 方 米 /

人） 

居住区公园 
 

 

备注 

最 小 规

模 （ 公

顷） 

最小宽

度（米） 

十分钟生活圈居住区

（5000-8000 户） 
1.0 1.0 50 

不含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

及以下级居住区的公共绿

地指标 

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

（1500-4000 户） 
1.0 0.4 30 不含居住街坊的绿地指标 

第 1.5.2 条 居住街坊（300-1000 户）内应设置集中绿地，绿地面积不应低于 0.5 平方米/人，

绿地最小宽度不应小于 8 米，其中应设置老年人、儿童活动场地。 

第 1.5.3 条 为保障居住区内绿地和户外活动空间的公共属性，在规划设计中，不应设置围墙

或围栏将住宅建筑首层住户外的绿地和户外活动空间划作首层住户的专有使用部分。 

 

第六节 配套设施 

第 1.6.1 条 新建居住区，除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配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外，应根据居住

区分级人口规模配建社区服务设施和便民服务设施。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已按居住区分级人

口规模落实的社区服务设施和便民服务设施，以控制性详细规划为准，无需重复配建。 

第 1.6.2 条 居住区配套设施应遵循配套建设、方便使用、统筹开放、兼顾发展的原则进行配



置，其布局应遵循集中和分散兼顾、独立和混合使用并重的原则，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配套设施应设置在位置适中、方便居民出入的地段；宜靠近广场、绿地等公共活动空

间。如与其他建筑合建时，宜设置在建筑物内相对独立区域的底层部分，并有独立出入口。

应根据使用功能要求合理布局，做到流线清晰、服务方便。应采用自然通风和采光，不应设

置在地下室； 

（二）5 分钟生活圈居住区配套设施中，社区服务站、文化活动站（含青少年、老年活动站）、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社区卫生服务站等服务设施，宜集中布局、联合建设，并

形成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其用地面积不宜小于 0.3 公顷； 

（三）室外体育活动场地的用地面积不应小于 0.3 平方米/人。室外体育活动场地包括：多功

能运动（球类）场地、健身器械场地、儿童和老年人活动场地。 

第 1.6.3 条 5 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居住街坊配套设施名称及配建要求，详见下表： 

设施名称 

单项规模 

服务内容 

配建要求 

建设要求 
建筑面积

（ 平 方

米） 

用 地 面

积（平方

米） 

300 户

以 下

（ A

类） 

300-

1500

户 (B

类) 

1500

户 以

上 (C

类) 

物业管理

与服务 
≥50 - - ● ● ● 

（1）按照不低于

物业总建筑面积

的 0.2%配置物业

管理用房； 

（2）不得配建在

地下室，且不得

高于四层。 

社区服务

站 
≥600 ≥500 

含社区服务

大厅、警务

室、社区居

委 会 办 公

室、居民活

动用房、活

动室、阅览

室、残疾人

康复室 

  ● 
（1）服务半径不

宜大于 300 米 

文化活动

室 
≥250 - 

书报阅览、

书画、文娱、

健身、音乐

欣赏、茶座

等，可供青

少年和老年

人活动的场

所 

  ● 

（1）宜结合或靠

近公共绿地设

置； 

（2）服务半径不

宜大于 500 米。 



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

心（托老

所） 

≥20（A） 

≥60 （ B

类） 

≥350（C

类） 

- 

老年人日托

服务，包括

餐饮、文娱、

健身、医疗

保健 

● ● ● 

（1）服务半径不

宜大于 300 米； 

（2）新建居住区

按每百户不低于

20 平方米的标

准配建（不足

100 户按 

100 户计算）； 

（3）已建居住区

按每百户不低于

15 平方米的标

准，可通过新建、

改建、购置、置

换和租赁等方式

配置。 

公共厕所 ≥30 - -  ● ● 

（1）按照不低于

6平方米/千人配

置。宜设置于人

流集中处； 

（2）宜结合配套

设施及室外综合

健身场地（含老

年户外活动场

地）设置。 

生活垃圾

收集点 
- - 

居民生活垃

圾投放 
 ●  

（1）服务半径不

应大于 70 米。 

生活垃圾

收集站 
- 120-200 

居民生活垃

圾收集 
  ● 

（1）居住人口规

模大于 5000 人

的居住区及规模

较大的商业综合

体可单独设置收

集站； 

（2）采用人力收

集的，服务半径

宜为 400 米，最

大不宜超过 1 公

里；采用小型机

动车收集的，服

务半径超过 2 公

里。 



再生资源

回收点 
- 6-10 

居民可再生

物资回收 
  ● 

（1）1000-3000

人设置 1 处； 

（2）选址应满足

卫生、防疫及居

住环境等要求。 

室外健身

器械 
- - 

器械健身和

简单运动设

施 

● ●  
（1）宜结合绿地

设置。 

儿童、老

年人活动

场地 

- ≥170 

儿童活动及

老年人休憩

设施 

 ●  

（1）宜结合绿地

设置，并宜设置

休憩设施。 

室外综合

健身场地

（含老年

户外活动

场地） 

- 150-750 

健身场所，

含广场舞场

地 

  ● 

（1）服务半径不

宜大于 300 米； 

（2）老年人户外

活动场地应设置

休憩设施，附近

宜设置公共厕

所； 

（3）广场舞等活

动场地的设置应

避免噪声扰民。 

小型多功

能 运 动

（球类）

场地 

- 
770-

1310 

小型多功能

运动场地或

同等规模的

球类场地 

  ● 

（1）服务半径不

宜大于 300 米； 

（2）宜配置半场

篮球场 1 个、门

球场地 1 个、乒

乓球场地 2 个； 

（3）门球活动场

地应提供休憩服

务和安全防护措

施 

注：表中●为必须配建的项目。 

 

第 1.6.4 条 工业、仓储项目的配套设施应满足下列规定。 

（一）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专家楼、宾馆、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

产性配套设施； 

（二）配套设施占地面积不超过总用地面积的 7%。工业项目配套设施的计容建筑面积不得

超过项目总计容建筑面积的 30%。仓储项目配套设施计容建筑面积不超过项目总计容建筑面

积的 15%； 

（三）配套设施用房应与工业、仓储用房同步设计、同步报批、同步建设、同步验收。项目

实行分期建设的，同期报建的配套设施计容建筑面积原则上不得超过同期报建（包括已报建）

的总计容建筑面积的 30%； 

（四）同一开发主体相邻建设的多宗工业用地进行整体规划、连片开发，经批准合并宗地后，



可将生活配套设施集中设置、整体核算配套比例。 

第 1.6.5 条 交通市政类项目的配套设施应在满足上级批复建设规模和功能的前提下，根据

相关规范落实，规范没有列明的，参照工业、仓储项目配套规定执行。 

第 1.6.6 条 新建项目按照如下要求落实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 

（一）新建居住区停车位应按 100%建设充换电设施或预留充换电设施安装接口，且建有充

换电设施的非固定产权停车位不应低于总停车位的 25%； 

（二）新建商业服务业建筑、旅游景区、交通枢纽、公共停车场、道路停车位等场所，原则

上按不低于总停车位的 25%配建充换电设施或预留充换电设施安装条件（包括电力管线预埋

和电力容量预埋）； 

（三）新建高速公路服务区和有条件的加油（气）站，原则上应按不低于停车位总数 20%的

比例配建充换电设施或预留充换电设施接口。 

第 1.6.7 条 既有项目按照如下要求落实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 

（一）既有住宅小区结合已建停车场、道路停车位和专用固定停车位按不低于总停车位 10%

的比例“一表一车位”进行配套供电设施增容改造。已有大型公共机构、社会公共停车场按照

不低于总停车位 20%的比例逐步改造或加装基础设施； 

（二）分期建设的项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部分按既有项目标准进行增容改

造（无需变更原已批方案），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部分须按以上第 2.6.6 条要求

落实充换电设施。 

第 1.6.8 条 新建变、配电设施应考虑防洪防涝的影响，应满足国家和省的有关规范和技术标

准，原则上不采用全地下式，避免设置于城市低洼点处。如受客观条件所限，确需采用全地

下式或半地下式建设的，要进行充分论证，并取得市供电部门同意。 

 

第二章 建筑工程设计 

第 2.0.1 条 建设工程使用性质、平面布局形式应当符合建设用地使用性质、规划条件和建筑

设计规范。对使用性质的表述应当准确、规范、涵义明确。 

第 2.0.2 条 一般民用建筑的面宽，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除文化、体育等城市级大型公共服务设施外，多层民用建筑的最大连续面宽不宜大于

80 米； 

（二）高层民用建筑的最大连续面宽不宜大于 70 米。 

第 2.0.3 条 高度大于 60 米的高层建筑组群，宜形成高低起伏、形态优美的城市天际线，避

免在高度上整齐划一。 

第 2.0.4 条 建筑附属设施（如空调机位、晾衣设施、管道等）应采用隐蔽式设计，设置统一

的遮挡设施，统一形式和安装位置。 

 

第一节 住宅建筑 

第 2.1.1 条 卧室、起居室（厅）、厨房不应布置在地下室。 

第 2.1.2 条 十二层及以上的住宅，每栋单元楼应设置一台担架电梯，担架尺寸不应小于 2 米

×0.6 米。 

第 2.1.3 条 住宅建筑设置的天井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开口天井：当其深度少于或等于 2.5 米时，其最小开口宽度不应小于 1.5 米；开口深

度大于 2.5 米时，其最小开口宽度不应小于 2.5 米。不能设置无通风采光功能的开口天井。

对于内宽外窄的开口天井，当内部宽度达到内天井最短边要求的，可按照内天井的要求执行，

最小开口宽度不作要求。当开口天井侧面设置突出墙面的凸窗时，开口宽度应以凸窗外侧起

算。 



（二）内天井：单元式住宅供住宅套内房间通风采光的内天井的最短边长不应小于 8 米；供

电梯厅、走廊等公共空间通风采光的内天井的最短边长不应小于 6 米；内天井在底层应有外

接通道。联排式住宅内天井的最短边长不应小于 6 米。不能设置无通风采光功能的内天井。 

第 2.1.4 条 居住区严禁建设别墅。低层及多层住宅严禁变相建设为别墅。 

（一）除联排式住宅外，其他住宅建筑均应采用单元式住宅形式。套型设计应符合单元式住

宅的布局特征，每个单元设置的楼梯或电梯应体现公共属性，上下楼层的套型结构应基本一

致； 

（二）低层和多层联排式住宅户型设计，应与别墅有明显区别。各住宅套型应共用分户墙和

楼板，首层及以上全部计算容积率房间的分户墙拼接进深长度应不小于 5 米，拼接高度不少

于两个自然层； 

（三）严禁将别墅套型“拆分”为户内动线布局不合理的多个小套型进行开发建设。 

第 2.1.5 条 重点地区限制低层住宅、或多层联排式住宅的建设。一般地区限制低层住宅、或

多层联排式住宅的占地规模。 

（一）位于中心城区、轨道站点 TOD 地区的居住用地和居住混合用地（一类居住用地除外），

应采用多、中高、高层单元式住宅相结合的规划布局方式，营造建筑密度低、配套设施及公

共绿化充足、空间尺度适宜及形态丰富的人居环境。不能规划建设低层住宅（包括单元式和

联排式）以及多层联排式住宅； 

（二）位于其它地区的居住用地和居住混合用地（一类居住用地除外），鼓励采用多、中高、

高层单元式住宅相结合的规划布局方式，尽量营造建筑密度低、配套设施及公共绿化充足、

空间尺度适宜及形态丰富的人居环境。如根据项目实际开发情况，确需规划建设低层住宅

（包括单元式和联排式）以及多层联排式住宅的，该类住宅首层占地面积（建筑基底面积+

内天井水平投影面积）总和占项目总用地面积的比例应不大于 α： 

α=7%×β。 

其中，β指在规划条件中约定的居住用地占项目总用地面积的比例上限值。例如：常规居住

用地中，β=100%；常规居住+商业混合用地中，β=70%。 

低层住宅和多层联排式住宅组团与其它住宅组团之间，应形成相对独立的区域，区域间应设

置集中绿地及公共活动空间，便于居民开展户外活动。 

第 2.1.6 条 成套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单套套型建筑面积要严格控制在 60 平方米以下，以

40 平方米左右为主。以集体宿舍形式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应执行国家宿舍建筑设计规范

的有关规定，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不得低于 5 平方米。 

第 2.1.7 条 除本套住宅外，住宅卫生间不应布置在下层住户的卧室、起居室、厨房和餐厅的

直接上层。 

第 2.1.8 条 高层住宅所有疏散楼梯均应出屋面，屋面待救平台的水平投影面积不应小于 10

平方米。 

 

第二节 宿舍建筑 

第 2.2.1 条 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项目内的职工宿舍可参照公共租赁住房的标准进行建

设。其他宿舍建筑不应采用住宅套型式设计（如一梯两户或多拼样式等），应采用公共走廊，

宿舍单元内不得设置厨房、烟井；不应设置明显不合理的异形柱。 

第 2.2.2 条 除参照公共租赁住房标准建设的职工宿舍外，其他宿舍建筑的平面形体、立面样

式应规整，除因电梯厅、楼梯等公共部位的采光通风要求设置开口天井和内天井外，其他情

况下不应设置供宿舍房间专用的开口天井或内天井。开口天井最小开口宽度不应小于1.5米；

内天井的最短边长不应小于 8 米。 

第 2.2.3 条 单间式宿舍除阳台外的套型建筑面积不应超过 35 平方米，套间式宿舍除阳台外



的套型建筑面积不应超过60平方米。套间式宿舍建筑面积不应超过宿舍总建筑面积的30%。 

 

第三节商业、办公、科研建筑 

第 2.3.1 条 除规划条件明确外，办公建筑不能采用公寓式设计。 

第 2.3.2 条 平面形体应规整，除因电梯厅、楼梯等公共部位的采光通风要求设置开口天井和

内天井外，其他情况下不应设置供分隔单元专用的开口天井或内天井。开口天井最小开口宽

度不应小于 1.5 米；内天井的最短边长不应小于 10 米。用于围合内天井四周建筑的最小进

深均不应小于 15 米。 

第 2.3.3 条 建筑立面应具备公共建筑的外立面形式和建筑特点，不得设置类似住宅的小凸

（飘）窗。 

第 2.3.4 条 需独立办理产权登记的用房应采用实体分隔。 

第 2.3.5 条 除洒店外，其他类型商业、办公及科研建筑平面布局不得采用住宅套型式设计，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平面设计一般应采取公共走廊、公共卫生间式布局，不得设置厨房。卫生间、茶水间

（饮水供应点）及各类型管井、烟道、风井等应集中设置； 

（二）严格控制分隔单元的面积和比例。除首层商铺外，内部设有专用卫生间的分隔单元，

每一分隔单元的套内建筑面积不得小于 250 平方米。除商铺外，设专用卫生间的分隔单元，

其套内建筑面积之和不得超过本栋建筑所有单元总套内建筑面积的 30%。 

（三）阳台、空中花园等共享休闲空间宜结合公共走廊、电梯厅等一并设置，形成连贯的共

享空间。套内建筑面积小于 250 平方米的分隔单元，不能设置专用阳台和空中花园；套内建

筑面积大于等于 250 平方米的分隔单元，设置的专用阳台或空中花园不应多于一个。 

 

第四节 教育建筑 

第 2.4.1 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在建设地块内配建的学校、幼儿园，应直接临城市道路布

置，并设置独立的对外出入口。 

第 2.4.2 条 托儿所、幼儿园出入口不应直接设置在城市干道一侧；其出入口应设置供车辆和

人员停留的场地，且不应影响城市道路交通。 

第 2.4.3 条 四个班及以上的托儿所、幼儿园建筑应独立设置，应有独立院落和出入口。 

第 2.4.4 条 托儿所、幼儿园应设室外地面活动场地，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幼儿园每班应设专用室外活动场地，人均面积不应小于 2 平方米，各班活动场地之间

宜采取分隔措施； 

（二）幼儿园应设全园共用活动场地，人均面积不应小于 2 平方米； 

（三）托儿所室外活动场地人均面积不应小于 3 平方米。城市人口密集地区改、扩建的托儿

所，设置室外活动场地确有困难时，室外活动场地人均面积不应小于 2 平方米； 

（四）活动场地形状应规整，便于幼儿活动，其短边最小宽度不应小于 8 米； 

（五）活动场地与高层建筑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3 米。 

第 2.4.5 条 托儿所、幼儿园的幼儿生活用房应布置在当地最好朝向，不宜朝西向；当不可避

免时，应采取遮阳措施。托儿所、幼儿园的幼儿生活用房不应设置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且

不应布置在四层及以上；托儿所部分应布置在一层。 

第 2.4.6 条 各类小学的主要教学用房不应设在四层以上，各类中学的主要教学用房不应设

在五层以上。主要教学用房包括普通教室、专用教室和公共教学用房。 

第 2.4.7 条 学生宿舍不得设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 

 

第五节 工业、仓储建筑 



第 2.5.1 条 建筑形态应与产业类型、业态相匹配，不得采用住宅类或办公类建筑的套型平

面、建筑布局和外观形态。平面中的辅助房间应合理布局，楼梯间、电梯间、卫生间、工具

间等辅助房间不宜布置在平面中央。 

第 2.5.2 条 建筑平面应规整方正，满足工业生产、仓储需要，应留出完整的可供使用的生产

和仓储空间，建筑平面一般为大开间设计，主要进深不宜小于 15 米。 

第 2.5.3 条 需分割销售的，各分隔单元面积不宜过小，应符合市相关政策文件的要求。 

第 2.5.4 条 一般不应设置供分隔单元专用的开口天井，且不得采用内天井式平面布局；因特

殊工艺需要而采用内天井时，内天井的最小短边尺寸应大于 24 米；用于围合内天井四周建

筑的最小进深均不应小于 15 米。 

第 2.5.5 条 除机械、传统装备制造类等产业有特殊要求和对安全、消防等有特殊规定的项目

外，无行业特殊要求的新建工业、仓储项目或“工改 M1”项目，宜建造多层厂房和中高层厂

房；建筑高度不应超过 60 米。M0 等新型产业项目内的厂房建筑高度应符合相关规定的要

求。建筑屋顶构架的平均高度不应超过 6 米。 

第 2.5.6 条 须做好货物流线、装卸、垂直运输组织，保证货运简单便捷。非单层建筑原则上

应配备不少于 2 台载重 3 吨以上货梯，当建筑面积超过 30000 平方米时，超过部分需按每

15000 平方米设置至少 1 台载重 2 吨以上的货梯（超出部分不足 15000 平方米时按 15000

平方米计算）。应邻近货梯设置卸货场地，卸货场地面积按照每台货梯至少配备两台货车位

计算。 

第 2.5.7 条 首层地面荷载不宜低于 1200 公斤/平方米，二、三层楼层荷载不宜低于 800 公

斤/平方米，四层以上楼层荷载不宜低于 650 公斤/平方米。 

第 2.5.8 条 建筑内严禁设置员工宿舍。 

第 2.5.9 条 建筑立面应具备工业建筑或公共建筑的外立面形式和建筑特点，不得设置类似

住宅的小凸（飘）窗。 

第 2.5.10 条 厂房如需设置阳台、空中花园等共享休闲空间，应结合公共走廊、电梯厅等一

并设置，形成连贯的公共共享空间。不能在分隔单元内部设置专用阳台和空中花园。 

第 2.5.11 条 仓库不应设置阳台、空中花园等与使用功能不符的共享休闲空间。 

第 2.5.12 条 建筑中设置的开放型设备平台，其宽度不应超过 0.6 米；超过 0.6 米的，应参

照阳台的设计要求执行。 

 

第三章 建筑经济技术指标计算 

第一节 结构层高计算 

第 3.1.1 条 平屋顶内的建筑空间中，因结构梁、反梁、垫层等形成的局部高度不足 2.20m 的

部分，其结构层高取所在楼层的结构层高值。详见下图： 

 
第 3.1.2 条 坡屋顶建筑顶层的建筑空间，其结构层高为该层楼（地）面结构层上表面至坡顶



的结构面层与外墙外皮延长线的交点的垂直距离。屋顶内部空间的结构净高，为坡顶的结构

面层与外墙外皮延长线的交点至坡屋顶结构层下表面最高点的垂直距离。详见下图： 

 

第 3.1.3 条 各类建筑的基准结构层高上限值。详见下表： 

 

建筑功能空间类型 基准层高上限值

（米） 

 

住宅建筑（含住宅专用地下室）、宿舍建

筑 

 

4.0 

 

办公、科研建筑； 

首层 6.0；其他层

4.5 

 

文化、商业建筑（含商场、商铺、市场

等） 

负一层、首层和二

层 6.0；负二层、三

层至六层 5.5；其他

层 4.5； 

 

工业、仓储建筑（含厂房、仓库等） 

首层 8.0；其他层

6.0 

 

室内停车库 

 

6.0 

 

建筑物内

的大会议

室、多功能

厅、宴会厅

等大跨度

空间 

建筑面积大于等于 250 平

方米且小于 

500 平方米，结构最小跨

度不小于 12 米 

 

10.5 

建筑面积大于等于 500 平

方米，结构最 

小跨度不小于 15 米 

 

20.0 

 

第二节 建筑面积计算 

第 3.2.1 条 建筑物的建筑面积须按照《建设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最新版）的要求进行

计算。 



第 3.2.2 条 室外走廊（挑廊）、檐廊开敞一侧，除主体结构外，不应设置其它围护结构。当

走廊（挑廊）开敞一侧，单段主体结构沿走廊延伸方向水平宽度超过 2.0 米、或设置了非主

体结构外的围护结构时，该段走廊不视为室外走廊，应计算全面积。详见下图： 

第 3.2.3 条 在首层设置的，连接不同建筑物的单层连廊，按照架空走廊规则计算建筑面积。 

第 3.2.4 条 凸出外墙面的窗户，其窗台与室内楼地面高差在 0.2 米以下、或窗台上下方室外

空间使用实墙面或窗户（不含通透百叶、穿孔板等开放式视线遮挡设施）封堵的，均视为落

地窗，不能按照凸（飘）窗的标准计算建筑面积。落地窗按照室内房间标准计算建筑面积。 

第 3.2.5 条 凸（飘）窗窗台凸出外墙面的尺寸不应大于 0.6 米，超出部分按照投影面积计算

全面积。不计算建筑面积的凸（飘）窗向阳台或花池上方凸出时，凸（飘）窗下区域仍需统

计入阳台或花池的建筑面积内。 

第 3.2.6 条 在计算阳台的建筑面积时，其周边突出或独立于建筑物主体外的不起结构承重

作用的墙或柱，不认定为建筑物的主体结构。非主体结构的墙或柱应仅设置在建筑物二层及

以上，不能直接落地。独立突出于外墙、开间宽度大于 0.6 米的结构柱，应按其水平投影区

域计算入主体结构内。具体计算方式详见下图。 

  



 

第 3.2.7 条 建筑物设置的开放式设备平台，按阳台的标准计算建筑面积。第 3.2.8 条露台上

空设有阳台、檐口、雨篷等实体遮蔽物时，该区域应按照阳台、檐口、雨篷等相应标准建设

建筑面积。 

第 3.2.9 条 联系不同楼层的坡道按照楼梯的标准计算建筑面积。联系室内外地坪的坡道按

照台阶的标准计算建筑面积。 

第 3.2.10 条 以玻璃、铝扣板等实体材料构成的幕墙，当其外围边线与建筑外墙体之间的净

距超过 1.2 米时，不视为装饰性幕墙，应按围护性幕墙规则计算建筑面积。 

第 3.2.11 条 附墙柱凸出外墙面的深度和宽度尺寸均不应大于 0.6 米，深度或宽度超过 0.6

米的，按照主体结构规则计算建筑面积。 

第 3.2.12 条 人员不进入的地上全机械式停车设施（规划核实前应完成所有机械安装）属于

特种设备，不计算建筑面积。 

第三节 容积率计算 

第 3.3.1 条 容积率应按如下公式进行计算：容积率＝计容建筑面积/用地面积 

第 3.3.2 条 在核定容积率指标时，下列项目的建筑面积属于不计容建筑面积。 

（一）符合以下第 3.3.3 条规定条件的架空公共空间； 

（二）在架空层设置的，为城市服务的开放型公交首末站、枢纽站的站场区域； 

（三）底层净高不小于 4.0 米，跨越市政道路、城市广场和绿地等城市公共空间上空连接不



同地块、或位于公共设施用地（不包括商业金融用地、科研设计用地）内部仅供自用的无围

护结构的架空走廊；底层净高不小于4.0米，位于其他类型用地内部仅供自用的无围护结构、

宽度不大于 2 倍层高且不大于 9.0 米的架空走廊（注：宽度超过以上尺寸的区域，其建筑面

积仍需计算入容积率）； 

（四）超高层建筑避难层中的开放式避难空间； 

（五）结构顶板板面标高高出室外地坪的平均高度小于 1.2 米，且其局部露天开敞部分符合

不计容标准的地下空间； 

（六）符合不计容标准地下车库，其地面以上无维护结构、对外开敞的汽车坡道、自行车坡

道、出入口等附属建筑； 

（七）除联排式住宅外的其他建筑物，其仅设置楼梯间、水箱间、电梯机房、风机房和人防

报警间、无围护结构的装饰性亭、出屋面的独立烟道和管道井等辅助性房间和构件，没有布

置其它功能房间，且上述辅助性房间和构件的建筑面积之和不超过本层屋面水平投影面积的

1/8 的建筑物屋面； 

（八）没有顶盖的连廊或走廊； 

（九）结构净高不超过 4.0 米，不加以利用，不开设门窗洞口进行通风采光的坡屋顶（闷顶）； 

（十）顶盖最高点与周边地坪之间的垂直距离小于或等于 1.20 米的有顶盖采光井； 

（十一）既有房屋为满足安全疏散、改善垂直交通等而增设必要的消防楼梯、连廊、无障碍

设施、电梯等配套设施用房； 

（十二）轨道交通 TOD 地区相关政策规定的不计算容积率的建筑物（区域）； 

（十三）在规划条件中明确注明不计算容积率的建筑物（区域）； 

（十四）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上级政策文件规定的情形。 

第 3.3.3 条 架空空间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才能标注为架空公共空间，建筑面积不计算入容

积率。 

（一）架空公共空间不能设置在联排式住宅、厂房、仓库、各类设备房内； 

（二）架空公共空间层高不应小于 4.5 米，在架空范围内无水平方向的结构拉梁或连板，且

单个架空公共空间的开敞面累计长度应不小于架空空间周长的 30%； 

（三）位于住宅建筑首层，单个架空公共空间面积不应少于 50 平方米、且每栋单元楼的架

空公共空间面积之和不应小于 100 平方米。位于其他性质建筑或多功能复合建筑首层，单个

架空公共空间面积不应少于 100 平方米、且公共空间的临开敞面进深不应小于 4 米。当建

筑自然层的结构底板以下为自然土壤或为符合不计容条件的地下室时，该层可视为建筑物首

层； 

（四）位于建筑物裙房与塔楼之间的架空公共空间、以及非居住建筑位于塔楼中间层的架空

公共空间，除必要的垂直交通空间及设备设施用房外应整层架空。上述位于非首层的架空公

共空间，其累计建筑面积不应大于项目计容建筑面积 3％，设备设施用房的建筑面积不应大

于本塔楼本层建筑面积的 10%。（注：超出部分应按其投影面积计算计容建筑面积） 

第 3.3.4 条 除上述不计容建筑面积的项目外，其余情形的建筑面积均属于计容建筑面积。 

第 3.3.5 条 不符合不计容要求的地下空间，按如下规定计算计容建筑面积。 

（一）地下空间结构顶板板面标高高出室外地坪的平均高度大于 2 米时， 

地下空间的建筑面积全部计入计容建筑面积；高度在 2 米和 1.2 米之间时，按地下空间建筑

面积的 1/2 计入计容建筑面积； 

（二）当地下空间结构顶板板面标高高出室外地坪的平均高度小于 1.2 米，但有部分侧墙面

对外开敞，且该开敞部分水平方向结构顶板板面标高高出室外地坪达到 2 米及以上（包括面

向地面采光开口宽度大于 1 米的露天采光井开敞）时，开敞部分的建筑面积需按以下规定计

入计容建筑面积：开敞部分的计容建筑面积=开敞面的面宽×开敞面的高度当开敞面的高度



小于 3 米时，按 3 米计算。 

 

第 3.3.6 条 当地下空间结构顶板高出室外地坪的高度不一致时，应取高度的平均值。具体计

算方法如下： 

 
其中，H 为地下空间高出室外地坪高度的平均值 

S1，S2，……Sn为地下室每个面高出室外地坪的面积 

L1，L2，……Ln 为地下室每个边的边长 

第 3.3.7 条 核算地下空间容积率时，室外地坪的基准标高应按以下规定确定。 

（一）当地下空间与宽度不小于 4.0 米的机动车道相邻时，地下空间在该方向的室外地坪基

准标高以地下空间投影范围以外、与地下空间最接近的机动车道（包括城市道路、基地内道

路）中心线标高为准； 

（二）当地下空间与其他建筑基地直接相邻时，室外地坪基准标高以相邻用地的场地现状标

高为准； 

（三）当地下空间与水体直接相邻时，室外地坪基准标高以地下空间结构边线外 4.0 米范围

内的室外地坪完成面标高最低值为准。详见下图： 

 

（四）原始地形为山地、坡地时，在坡度垂直方向上的两栋坡地建筑之间，如没有设置机动

车道，其地下空间在该方向的室外地坪基准标高以地下空间结构边线外 4.0 米范围内的室外

地坪完成面标高最低值为准。详见下图： 

 

第 3.3.8 条 各类型建筑的结构层高不大于其基准层高限值的，按其建筑面积核算计容建筑

面积；超出基准值部分原则上以每增加一基准层高为单位累进增加 1 倍计容建筑面积，增加

不足一基准层高者统一按照一基准层高进行累进计算。 



第 3.3.9 条 影院、剧场、体育馆、展览馆、机场、车站、学校、医院、市政设施等公共建筑，

其结构层高不受基准层高限值的限制，按实际设计层数计算计容建筑面积。 

第 3.3.10 条 建筑物内部的门厅、大堂、通高的中庭等公共部分，其结构层高不受基准层高

限值的限制，按实际设计层数计算计容建筑面积。 

第 3.3.11 条 工业、仓储建筑因特殊工艺或设备安装需求，结构层高超出其基准层高限值的，

在提供生产工艺及生产设备的详细合理说明的前提下，允许按实际设计层数计算计容建筑面

积。 

第 3.3.12 条 建筑物挖空区域应按以下规定计算计容建筑面积。 

（一）建筑物的挖空面积指房间内挖空面积和室外挖空面积之和。房间内挖空区域（不包括

上款第 3.3.10 条规定的公共中空区域）按中空部分或顶层部分房间升高突出屋面区域的水

平投影计算面积。室外挖空区域按中空部分加上梁、板等围合构件的水平投影计算面积； 

（二）建筑物的挖空面积不应超出规定的限值，超出限值部分的挖空面积应全部计算入计容

建筑面积。各类建筑物平面的挖空面积限值规定如下： 

（1）跃式住宅、顶层部分房间升高突出屋面的单元式住宅，每户的房间内挖空面积限值为

本户套内建筑面积的 10%，其他单元式住宅每户的房间内挖空面积限值为本户套内建筑面积

的 3%；单元式住宅每层平面的室外挖空面积限值为本层建筑面积的 5%。 

（2）联排式住宅每户的房间内挖空面积限值为本户套内建筑面积的 10%；室外挖空面积限

值为本户套内建筑面积的 5%。 

（3）商业、办公、科研、工业和仓储建筑，每栋建筑物的挖空面积限值为本栋楼建筑面积

的 5%。 

第 3.3.13 条 任何形式的封闭阳台均按其结构外围水平投影全面积计算计容建筑面积。  

第 3.3.14 条 单个开放式阳台（设备平台），其开敞面累计长度小于该阳台（设备平台）周长

的 30%的，按其结构外围水平投影全面积计算计容建筑面积。 

第 3.3.15 条 商业、办公、科研和工业建筑平面中，每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外的开放阳台和设

备平台的建筑面积之和不应超过本栋楼建筑面积的 5%，超出部分应按其水平投影全面积计

算计容建筑面积。 

第 3.3.16 条 室外走廊（挑廊）、门廊和檐廊进深的尺寸原则上不应大于层高的尺寸，其进深

尺寸按室外走廊等的外围边线至房间外墙边的距离计算。架空走廊进深的尺寸原则上不应大

于 2 倍层高的尺寸且不大于 9.0 米，其进深尺寸按架空走廊两侧外围边线之间的距离计算。

进深超出上述要求的区域应按其结构底板水平投影全面积计算计容建筑面积。详见下图： 

 

室外走廊              架空走廊 

第 3.3.17 条 设于屋面上的花架、装饰性构架、造型板、拉梁等，当其外轮廓水平围合空间

的水平投影面积（不包括挑出建筑外轮廓的部分）超过本屋面水平投影面积 1/8 的，按其外

轮廓围合空间的水平投影面积（不包括挑出建筑外轮廓的部分）的 1/2 计算计容建筑面积。 



第 3.3.18 条 设于露台上空的花架、装饰性构架、造型板、拉梁等，其结构外边线至外墙结

构外边线的宽度在 2.1 米及以上的，应按构件外轮廓围合空间的水平投影面积（不包括挑出

建筑外轮廓的部分）的 1/2 计算计容建筑面积。详见下图： 

 

 

 

第 3.3.19 条 女儿墙高度为屋顶结构板面至女儿墙最高点的垂直距离。当女儿墙高度不等高

时，取其加权平均值。 

（一）女儿墙高度原则上不能超过 2 米，超过时需按下式计算增加的计容建筑面积： 

 
上式中，S1 为增加的计容建筑面积；h 为女儿墙高度；H 当为居住建筑时取值 4 米，为商业

建筑时取值 6 米，为其余建筑类型时取值 4.5 米；S2 为屋面除楼梯间、机房、水箱间等辅助

用房外的屋面面积； 

（二）屋面结构顶板建筑高度（指屋面结构顶板上表面到该建筑物主入口室外地坪之间的垂

直距离）大于或等于 100 米的建筑物（不包括住宅），当外立面采用建筑幕墙时，幕墙突出

屋面结构顶板的高度不应超过 30 米且不应超过屋面结构顶板建筑高度的 10%；否则超出部

分应参照上款计算增加的计容建筑面积。 

第 3.3.20 条 顶盖最高点与周边地坪之间的垂直距离在 1.2 米至 2 米之间的有顶盖采光井，

按其建筑面积的 50%面积计入计容建筑面积；超过 2 米的，按全面积计入计容建筑面积。 

第 3.3.21 条 位于围护结构以外、与建筑物内不相连通的建筑物挑板，其出挑深度应不大于

0.6 米。位于阳台、室外走廊等开敞部位的围护设施以外与使用空间不相连通的建筑物挑板，

其出挑深度应不大于 0.6 米，且板面应高于同层室内地面 0.3 米或以上。不符合以上规定的

建筑物挑板，应按其结构底板水平投影 1/2 面积计算计容建筑面积。 

 

第四节 建筑密度计算 

第 3.4.1 条 建筑密度应按如下公式进行计算：建筑密度＝建筑占地面积/用地面积×100% 

第 3.4.2 条 单层、多层及以上建筑物的建筑占地面积为建筑物外墙勒脚以上外围水平投影

面积。 

第 3.4.3 条 首层架空及有柱的雨棚、车棚、货棚、站台等的建筑占地面积为柱外围水平投影

面积。单排柱、独立柱的车棚、货棚、站台等的建筑占地面积为顶盖的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 

第 3.4.4 条 有顶盖和柱的首层连廊、走廊、檐廊的建筑占地面积为柱的外边线水平投影面

积。 



第 3.4.5 条 室外楼梯的建筑占地面积为其水平投影面积。 

第 3.4.6 条 不符合不计容标准的地下空间，应按其计容部分区域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建筑

占地面积。 

第 3.4.7 条 地下空间使用的突出地面的通风井、烟道等附属设施，当其高度大于等于 2.2 米

时，按围护结构外围水平投影计算建筑占地面积；高度小于 2.2 米时，不计算建筑占地面积。 

第 3.4.8 条 以下建（构）筑物不计入建筑占地面积。 

（一）骑楼、过街楼底层的开放公共空间和建筑物通道； 

（二）独立的烟囱、烟道、地沟、油（水）罐、气柜、水塔、贮油（水）池、贮仓、栈桥等

构筑物； 

（三）露天游泳池、花架、无围护结构的观光电梯； 

（四）不计算容积率的建筑物。 

 

第五节 绿地率计算 

第 3.5.1 条 绿地率计算公式： 

绿地率＝（绿地面积 1×折算系数+绿地面积 2×折算系数+绿地面积 3×折算系数+……）/用

地面积×100%。 

第 3.5.2 条 绿地面积包括绿地种植覆土的水平投影面积，以及绿地范围内符合规定要求的

部分硬质景观和水体景观的水平投影面积。绿地上方应无建（构）筑物（不含阳台、雨篷等

悬空建筑）遮挡。 

第 3.5.3 条 居住区集中绿地计算至距建筑物墙角 1.5 米处；其他绿地计算至距建筑物墙角

1.0 米处。 

第 3.5.4 条 建筑基地中天然地坪的绿地，其折算系数为 1.0，即按全面积计算入绿地率。 

第 3.5.5 条 绿地范围内的硬质景观和水体景观按以下规定计算绿地面积： 

（一）居住区集中绿地（含居住区公园）内，最大宽度不大于 3.0 米且每处 

用地面积不大于 60 平方米的配套体育或其他活动场地（不包括各类球场），其水平投影面积

之和不超过该集中绿地水平投影面积 15%的部分，可计入绿地面积。绿地范围内的各类球场

不计入绿地面积； 

（二）绿地范围内，宽度不大于 2 米的人行道路，可计入绿地面积； 

（三）绿地范围内的其他硬质景观（如铺装及亭、台、榭等园林小品），每处用地面积不大

于 60 平方米、且其水平投影面积不超过本块绿地种植覆土水平投影面积 5%的部分，可计入

绿地面积； 

（四）绿地范围内的水体景观（不包含生产水池、游泳池、河道和水库），其水平投影面积

可计入绿地面积。 

第 3.5.6 条 位于首层地面的绿化停车位、或使用植草砖的消防登高操作场 地和消防车道，

其折算系数为 0.3，即按其占地面积的 30%计算入绿地率。 

第 3.5.7 条 位于住宅建筑屋顶结构板面上覆土建设的人工绿地，不计算入绿地率。位于其他

建筑人工结构板面（包括地下室、半地下室、屋顶）上覆土建设的人工绿地，按照种植覆土

厚度、屋顶绿地与基地地坪的关系，采用以下折算系数计算绿地率。 

结构板面标高与建筑基地地坪的高差 种植覆土厚度 
折 算 系

数 

≤32米 

＜0.3 米 0 

≥0.3 米，且＜0.5 米 0.5 

≥0.5 米，且＜0.8 米 0.8 

≥0.8 米 1.0 



＞32 米 / 0 

第 3.5.8 条 商业用地、以及不包含居住性质的商业混合用地项目，室外墙面垂直绿化的折算

系数为 0.3，即按室外绿化覆盖墙面区域面积的 30%计算入绿地率。 

 

第六节 建筑高度计算 

第 3.6.1 条 当建筑位于机场、电台、电信、微波通信、气象台、卫星地面站、军事要塞工程

等设施的技术作业控制区内及机场航线控制范围内，或建筑处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

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和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时，建筑高度应以绝对海

拔高度控制建筑物室外地面至建筑物和构筑物最高点的高度。 

第 3.6.2 条 当建筑物位于上款规定的控制区外时，平屋顶建筑高度应按建筑物主入口场地

室外设计地面至建筑女儿墙顶点的高度计算，无女儿墙的建筑物应计算至其屋面檐口；坡屋

顶建筑高度应按建筑物室外地面至檐口和屋脊的平均高度计算；当同一座建筑物有多种屋面

形式时，建筑高度应按上述方法分别计算后取其中最大值；下列突出物不计入建筑高度内。 

（一）局部突出屋面的楼梯间、电梯机房、水箱间等辅助用房占屋顶平面面积不超过 1/4 者； 

（二）突出屋面的通风道、烟囱、装饰构件、花架、通信设施等； 

（三）空调冷却塔等设备。 

第 3.6.3 条 当建筑物存在多个主入口，且各主入口室外地坪标高不一致时，按朝向主要道路

一侧的建筑高度取值。 

 

第七节 停车位计算 

第 3.7.1 条 建筑物按配建指标计算出的车位数，尾数不足 1 个的以 1 个计算。停车位控制

指标，以小型汽车为标准当量确定，其他各型汽车停车数量换算系数见下表。 

车型 外形尺寸（长×宽）米 换算系数 

A 2.3×4 0.7 

B 2.5×5.2 1 

C 2.8×7.5 1.5 

D 3.5×9.5 2.5 

E 3.5×12.5 3 

F 3.5×18.5 4.5 

G 3.5×10.5 2.5 

H 3.5×17 4 

 

第 3.7.2 条 机械式停车位原则上按单层计算配建停车位数量。 

第 3.7.3 条 子母停车位按一个停车位计算配建停车位。 

  



 


